
中華民國消防設備師公會全國聯合會教育訓練公告 

講 習 編 號 9605 
講 習 名 稱 消防工程技術服務廠商「政府採購法講習課程」 

講 習 目 的 

奉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6.03.28 工程企字第 09600124600 函同意本會與公共工程

委員會合辦消防工程技術服務廠商「政府採購法講習課程」。為落實技術服務廠商熟

捻政府採購法專業知識之政策，推動公共工程建設事務，達成政府採購效益，各機

關將於 96 年 4 月 1 日起實施技術服務廠商須具備「採購專業人員訓練及格證書」並

將此列為採購評選項目，本講習課程攸關消防設備師執業權益，全程參與者將由公

共工程委員會發給 12 小時參訓證明；非消防設備師由全國聯合會發給 12 小時參訓

證明，可做為公務人員受訓時數或技師受訓積分之證明用。 

講 習 場 次 

1. 台北場：96.05.05（六）下午~96.05.06（日）全日 
   國立台灣科技大學國際大樓 IB202 會議室（台北市基隆路四段 43 號，國際大樓

   地下停車場或台灣大學第二學生活動中心皆有收費停車場；其他交通請詳閱附件

   「交通路線圖」）     
2.台中場及台南場：時間地點另行通知 

主 辦 單 位 中華民國消防設備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與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合辦 
承 辦 單 位 中華民國消防設備師公會全國聯合會教育訓練委員會 

協 辦 單 位 
台北市消防設備師公會、臺北縣消防設備師公會、桃園縣消防設備師公會、台中市

消防設備師公會、彰化縣消防設備師士公會、台南市消防設備師公會、高雄市消防

設備師公會 
講 習 對 象 消防設備師、工程技術服務廠商 

講 習 內 容 

時間 課程單元 課程主題 上課時數 講師 
星期六

13:10~13:30 
報到 

（領取教材）
   

星期六

13:30~17:30 
基本法規 政府採購法規

概要 4 HR 

星期日

08:30~11:30 
採購實務介紹

工程及技術服

務採購實務 3 HR 

星期日

12:30~15:30 
採購文件製作

招標文件製作

及採購契約 3 HR 

星期日

15:30~17:30 
採購錯誤態樣

及實務 
採購錯誤態樣

及違規處置 2 HR 

聘請行政院公

共工程委員會

講師 

報 名 費 各公會會員並繳清年費 NT＄2,000 元（原價 NT＄2,500 元，由公會補助 NT＄500 元）。

非會員或未繳清年費之會員 NT＄4,500 元（其中 NT$2500 可折抵公會年費）。 

報 名 方 式 

請於 4 月 24 日前將報名表及匯款單傳真至中華民國消防設備師公會全國聯合會：

02-2518-1299（FAX）陳秀玲小姐；併至「中華民國消防設備師公會全國聯合會」網

站（http://www.tpfea.org.tw/）→進入本會各項活動→【進入報名系統】登錄基本資

料。 
名 額 各場次暫定名額 120 人，依繳款先後順序優先通知（各場次僅辦理ㄧ次）。 

繳 費 方 式 
以銀行匯款或 ATM 轉帳方式繳交，匯款人請填報名人姓名，以便確認。 
抬頭：中華民國消防設備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
帳號：第一銀行 吉林簡易分行  159-10-022119 

備 註 若有任何問題請逕洽各協辦單位，並請隨時留意「中華民國消防設備師公會全國聯

合會」網站公告。 


